
一、履约验收要求

（一）验收内容

(1)巡查服务：人员与车辆配备、巡查记录、集中排查、特殊时

期督查、突发事件处理情况。

(2)道路维修：路面维修质量、人行道侧石与缘石安装效果、人

行道铺装修补情况、路名牌状况。

(3)排水维修：管道疏通及周期性维修情况、雨水井与检查井养

护情况。

(4)安全文明施工：施工规范、人员着装、场地清理及管线设施

保护情况。

(5)修复及时性：路面挖掘修复和井盖及雨水篦修复的时间。

(6)工程量与造价：工程量计量及造价结算的准确性。

(7)响应文件响应的其他内容：包括不限于拟投入人员数量、职

称、物质设备及响应文件响应的其他内容。

（二）验收标准

1.巡查服务

(1)人员与车辆：车辆行驶证真实有效，车辆可正常使用；专职

巡查人员到岗且具备工作能力，提供身份及岗位证明。

(2)巡查记录：记录完整，涵盖设施状况、时间、地点、处理情

况等，每周按时上报存档，可提供存档记录。

(3)集中排查：有完整排查报告，包含范围、问题统计分析。

(4)特殊时期督查：有督查记录，如签到表、报告等。



(5)突发事件处理：有制止、通知记录，应急措施及蹲点守候证

明，如照片、值班记录。

2.道路维修

(1)路面：施工工序符合规范，修补后经平整度检测无质量问题。

(2)人行道侧石、缘石：材质、规格一致，安装牢固，表面平整，

高差及缝宽符合要求。

(3)人行道铺装：符合密实、平整等各项质量要求，经现场抽检

合格。

3.排水维修

(1)管道：通过闭水或通水试验，排水顺畅无渗漏堵塞，无污水

跑冒。

(2)雨水井、检查井：井内无杂物，井盖完好，安装平稳，与井

框吻合，经抽检合格。

4.安全文明施工

(1)施工规范：围挡、警示标志符合要求，能有效警示。

(2)人员着装：施工人员统一着装反光背心，反光效果良好。

(3)场地清理：场地无垃圾杂物，恢复原状，有管线设施保护记

录且无损坏。

5.修复及时性：有工程开工、完工时间记录，证明按规定时间完

成修复，修复质量合格。

6.工程量与造价：费用计算清单与合同约定一致，有审计机构审

价报告。

7.响应文件响应的其他内容：包括不限于拟投入人员数量、职称、

物质设备及响应文件响应的其他内容。合同签订后项目实施前及实施

过程中采购人有权对响应文件响应的内容进行核验，成交人未按响应



文件响应的内容配备相关人员或物质设备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

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验收方法

(1)资料审查：审查供应商提供的各类资料，如巡查记录、施工

记录、检测报告等。

(2)现场检查：实地查看市政设施巡查及维修现场，采用观察、

测量、试验等方式检测。

(3)数据核对：核对工程量、造价数据，确保准确并符合合同约

定。

（四）验收结果处理

(1)验收合格：验收内容全部符合标准，采购人出具验收合格报

告。

(2)验收不合格：指出不合格内容及整改要求，供应商在规定时

间内整改。整改后再次验收，仍不合格，采购人按合同追究违约责任，

如扣除款项、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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